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推行禮貌運動注意事項

91年2月21日訂定
96年8月6日修訂

1、 推行主旨：為建立服務共識，營造和諧愉快的互動氣息，提昇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。

2、 推動禮貌運動注意事項摘要：

（1） 電話禮貌

１、撥用電話

（1） 事先備妥談話資料，談話內容應簡單、扼要。

（2） 電話接通後以謙和態度說明自己服務單位名稱、職務與姓名。

（3） 對方應話後，先確認接話人身分，撥錯時應表示歉意。

（4） 講話語音清晰，內容簡要明瞭，時間不可過長。對方有不同意見時，應予尊重。

２、接聽電話

（1） 電話鈴響應儘速拿起話筒接聽，先報自己姓名或機關名稱，並禮貌性問好或問安。

（2） 確認對方：先認明對方身分，如對方未主動講出身分時，可請教尊姓大名。如係對方撥錯號，應婉言告知。對方擬找接話人不在，應婉轉告知，並請問需否留話轉告。

（3） 洽談事務：不打斷對方談話，對方敘述時，適時回應表示在傾聽；未聽懂對方意思，不要隨便作答；如不同意時，應說明不能同意之理由；接到責難或批評性之電話時，應委婉解說，表示歉意或謝意，不可與發話人爭辨。

（4） 結束通話，應待對方先掛斷電話後，再輕輕放下話筒。

（2） 與主管相處之禮貌

１、尊重主管的理念，多傾聽，多觀察與多學習，並學習在適當之時機與主管溝通。

２、與主管有不同意見時，應在適當的時間、地點，誠懇的與主管溝通。

（3） 同事間相處禮儀

１、接受別人服務時，勿忘說聲「謝謝」；自覺不週到時，應說聲「對不起」；有所請託時，勿忘說個「請」字；彼此尊重，以禮相待，從內心建立「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」的觀念。

２、培養個人修養：包括以誠待人，不自私佔人便宜，富同情心，凡事忍讓、謙虛、樂於助人與合群，有團隊精神。

３、應對間，不談他人隱私，不論人短。在批評他人之前，應先反省自己。

４保持開闊的胸襟，學習以寬容的態度與同事相處。

（4） 接待訪客之禮儀

１、訪客來訪時，應禮貌性問候與寒喧，切忌埋首工作，不理不睬面露不耐之色。

２、接待訪客時，態度要自然親切，口氣要誠懇委婉。儘快確立來訪者之姓名、頭銜與來訪目的，以作適當之處理。

３、引導訪客時，可在訪客之左前方或右前方引導訪客，並以右手掌或左手掌指示訪客前進方向。

3、 考核與獎懲：
（1） 電話禮貌測試：不定期測試各課室電話禮貌，優良者予以獎勵或列入考績；有缺點者責其改進並追蹤考核直至改進，並列入考績考核。
（2） 每年2次由全體員工票選禮貌達人，給與行政獎勵並給與公開表揚，作為同仁楷模，以提升機關形，提升服務品質。
